
焉耆县2022年度惠农惠民财政补贴政策清单

填制单位：焉耆县财政局                                                                                                                                   填报日期：2022年8月10日

序号 补贴项目名称 补贴政策文件名称及文号
补贴主管
部门 补贴对象 补贴标准 补贴申请流程

补贴发放
频次

补贴发放
时限 政策咨询电话 备注

1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
《关于印发2022年中央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实施方案的通知》（巴农发

[2022]24号）

焉耆县农业农村

局

所有合法的实际农业种植者

（含农场职工）

种植冬小麦的耕地，每亩

补贴220元；种植春小麦

的耕地，每亩补贴115元

1.由农民（种植户）据实向村委会申报符合条件的耕地补贴面积 ；

2.，村级全面核实，进行实名公示（公示内容主要包括申报品种、申报面积等，公示时间不得少于5 

个工作日）；

3.乡（镇）复核；

4.县农业农村部门和地（州、市）农业农村部门核实认定。

5.县级农业农村部门在耕地补贴面积核准后 ，再次由村委会进行公示（公示内容主要包括补贴面积

、补贴金额等，公示时间不得少于5 个工作日）。

6.。公示无异议后，由农业农村部门向财政部门提供补贴面积基础数据和补贴发放清册。

7.财政部门在收到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的补贴发放清册 （实名制台账）后，7个工作日内将补贴兑付

工发放至补贴对象的社会保障卡中 。 按年一次性发

放

每年11月 30日

前

分管领导：索卫华                   

联系电话: 0996-6026068

科（室）负责人：马国斌                      

联系电话：0996-60225337

1.依法依规明确享有

耕地承包 权，且实

际用于种植小麦、玉

米

、青贮饲料、苜蓿等

经济作物。 2.补贴

耕地要积极开展秸杆

综合利用，落实深松

整地等保护耕地地

力，提升耕地质量等

具体措施

。

3.同一地块一年只能

补贴一次，以正播作

物优先作为补贴对象

予以补贴，复播玉米

、苜蓿不得列

入补贴对象。

2
2022年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

资金

《关于印发自治州2022年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资金实施方案的通知》

（巴农发[2022]25号）

焉耆县农业农村

局

所有合法的从事小麦生产的

实际农业种植者（含农场职

工）

本次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

补贴资金，首先用于补足

春小麦耕地地力保护补贴

资金缺

口，按春小麦115元/

1.参照耕地地力保护补贴面积申报和资金兑付方法 ，建立实名公示制度，实行严格管理。由农民

（种植户）据实向村委会申报符合条件的补贴面积 ；

2.村级全面核实，进行实名公示（公示内容包括申报品种、申报面积等，公示时间不得少于5个工作

日）；

3.乡（镇）复核；

4.县（市）农业农村部门和地（州、市）农业农村部门核实认定。

5.县级农业农村部门在补贴面积核准后 ，再次由村委会进行公示（公示内容包括补贴面积、补贴金

额等，公示时间不得少于5个工作日）。

6.公示无异议后，由农业农村部门向财政部门提供补贴面积基础数据和补贴发放清册；

7.并会同财政部门办理补贴兑付工作。在进行兑付前，要按照分户清册向农民发放补贴兑现通知

书，农民领取补贴兑现通知书时在分户清册上签字 、按手印后，由各地组织补贴资金发放。

按年一次性发

放，且不可结

余至下年使用

4月20日前发放

完毕

分管领导：索卫华                   

联系电话: 0996-6026068

科（室）负责人：马国斌                      

联系电话：0996-60225337

1.依法依规明确享有

耕地承包 权，耕地

实际用于种植小麦的

农户。

2.果麦间作田按照科

学折实后的小麦播种

净面 积，核定发放

补贴。

3.补贴面积以农村土

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

记颁证面积为基础，

尚

未完成确权登记

《关于转发〈关于印发自治区2022年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资金（第二

批）实施方案的通知〉的通知》（巴农发[2022]49号）

本次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

补贴资金，首先用于补足

春小麦补贴资金缺口，按

春小麦

219元/亩标准予以补

6月30日前发放

完毕

《关于印发自治区2022年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资金（第三批）实施方

案的通知》（新农种植[2022]169号）

为积极推进2023年度冬小

麦播种工作顺利开展，本

批次实际种

粮农民一次性补贴资金，

重点用于鼓励

9月30日前发放

完毕

3 农村住房建设相关补助资金
财政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中央财政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管

理暂行办法 》的通知（财社【2022】42号）
焉耆县住建局

农村低收入群体等重点对象

农村危房改造

、7度及以上抗震设防地区

农房抗震改造以及其他符合

政策规定的农村困难群众。

调整后补贴标准为中央、

自治区资金补助 18500元

/户，援疆资金补助10000

元/户

农户自愿申请,村委会或村民代表大会民主评议、公示和申报,乡(镇、场)人民政府审核、汇总和申

报,县(市、区)主管部门审查汇总和县(市、区)人民政府审定的工作程序
一次性补贴

当年补助到位

后5日内分配所

属县市

分管领导：张艳豪

联系电话:0996-6029710

科（室）负责人：张雅玲         

联系电话:0996-6012517



焉耆县2022年度惠农惠民财政补贴政策清单

填制单位：焉耆县财政局 填报日期：2022年8月10日

序号 补贴项目名称 补贴政策文件名称及文号
补贴主管
部门 补贴对象 补贴标准 补贴申请流程

补贴发放
频次

补贴发放
时限 政策咨询电话 备注

4
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

金

最低生活保障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最低生活保障审核确认实施办法》（新民发规

[2021]2号）《关于提高全区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保障标准的通知 》

（新民发[2022]40号）、《关于同意提高焉耆县困难群众救助标准的批

复》（焉政函【2022

】126号）、《关于进一步规范民政领域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

”发放管理的通知

（新民传[2022]7号）

焉耆县民政局

本地区户籍家庭、凡共同生

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

当地低保标准，且符合当地

最低生活保障家庭财产状况

规定的家庭；最低生活保障

边缘家庭中持有中华人民共

和国残疾人证的一级

、二级重度残疾人和三级智

力残疾人、三级精神残疾人

、患有当地有关部门认定的

重特大疾病的人员可以单独

提出申请。

城市低保650元/人/月，

农村低保6240元

/人/年

（一）申请最低生活保障以家庭为单位，由申请家庭确定一名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作为申请人，向

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提交书面申请。自治区内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户籍所在地

不在同一县 （市、区）的，可以由其中一个户籍所在地与经常居住地（离开住所地，连续居住一年

以上的地方，下同）一致的家庭成员向其户籍所在地提出申请 ；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户籍所在地与

经常居住地均不一致的，可由任一家庭成员向其户籍所在地提出申请 。同一县（市、区）内，申请

人经常居住地与户籍所在地不一致的 ，可以向经常居住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提出申请

（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  处）应当及时受理低保申请，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

对申请人或者代理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查，材料齐备的，予以受理；材料不齐备的，应当一次性告

知申请人或者其代理人补齐所有规定材料 。自受理之日起3个工作日启动家庭经济状况调查工作

（三）县市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应当在收到乡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对家庭经济状况进行信息核对提请后 3个工作日内，启动信息核对程序。（四）低

保审核确认全部流程应当自受理之日起 30个工作日之内完

成，特殊情况的可以延长至45个工作日。

城市每月一次

、农村每两月

一次

城市每月 15日

前、农村每双

月15日前发放

分管领导：李刚              联

系电话:0996-6022626

科（室）负责人：刘艳清         

联系电话：0996-6029259

特困人员救助

供养

《关于印发民政部新修订<特困人员认定办法>的通知》（新民发

[2022]74号）《关于提高全区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保障标准的通知 》

（新民发[2022]40号）《关于进一步规范民政领域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

金“一卡通”发放管理的通知》（新民传2022]7号）

焉耆县民政局

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

无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

务人或者其法定义务人无履

行义务能力的城乡老年人、

残疾人和未成年人。

农村特困集中供养 1035

元/人/月、农村特困分散

供养690元/人/月；城市

特困集中、分散供养均为 

1035元/人/月；

（一）申请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应当由本人向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提出书面申

请。本人申请有困难的，可以委托村（居）民委员会或者他人代为提出申请。乡镇人民政府（街道

办事处）应当对申请人或者其代理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查，材料齐备的，予以受理；材料不齐备

的，应当一次性告知申请人或者其代理人补齐所有规定材料 。（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 

处）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通过入户调查、邻里访问、信函索证、民主评议、信息

核对等方式，对申请人的经济状况、实际生活状况以及赡养、抚养、扶养状况等进行调查核实，并

提出审核意见。（三）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应当全面审查乡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上报的申

请材料、调查材料和审核意见，根据审核意见和公示情况，按照不低于30%的比例随机抽查核实，并

在20个工作日内作出审批决定

每月一次
每月15日前发

放完毕

分管领导：李刚              联

系电话:0996-6022626

科（室）负责人：刘艳清         

联系电话：0996-6029259

孤儿基本生活

保障

《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国务院令第649号）

、《关于提高全区特困人员和孤儿生活保障标准的通知》(新民发【2021

】24号、《关于提高全区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保障标准的通知

》（新民发[2022]40号）、《关于进一步规范民政领域惠民惠农财政补

贴资金“一卡通”发放管理的通知》（新民传[2022]7号）

焉耆县民政局
福利机构收养孤儿、社会散

居孤儿

孤儿：集中收养不低于

1610元/人/月；社会散居

不低于1150元

/人/月

（一）福利机构收养孤儿申请审批程序：１.福利机构申请。由福利机构填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

会福利机构孤儿基本生活费发放申请审批表 》，报所属民政部门审批。2.民政部门审批。县级以上

（含县级）民政部门根据审批情况，填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福利机构孤儿基本生活费发放审

批花名册 》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福利机构孤儿基本生活费发放审批汇总表 》送同级财政部

门，并报送地（州、市）民政部门备案。（二）社会散居孤儿申请审批程

序：１.监护人申请。孤儿监护人向孤儿户籍所在地的居（村）民委员会提出申请，并提供相关材料

。2.居（村）民委员会调查。3.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审核。4.县级民政部门审批。

每月一次
每月16日前发

放完毕

分管领导：李刚               

联系电话:0996-6022626

科（室）负责人：海萍             

联系电话：0996-6021921



焉耆县2022年度惠农惠民财政补贴政策清单

填制单位：焉耆县财政局 填报日期：2022年8月10日

序号 补贴项目名称 补贴政策文件名称及文号

补贴主管
部门 补贴对象 补贴标准 补贴申请流程

补贴发放
频次

补贴发放
时限 政策咨询电话 备注

临时救助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临时救助工作的通知

》（新政办发〔2022〕82号）
焉耆县民政局

临时救助是指国家对遭遇突

发性、紧迫性

、灾难性困难，生活陷入困

境，靠自身和家庭无力解

决，其他社会救助制度暂时

无法覆盖或者救助之后生活

仍有困难的家庭或者个人给

予的应急性、过渡性生活保

障

临时救助标准：原则上

急难型救助标准不高于

自治区城市低保月标准

的5 倍， 支出型救助标

准不高于自治区城市低

保月标准的8倍。

1.一般程序。认为符合临时救助条件的城乡居民家庭或者个人向急难发生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

事处提出临时救助申请乡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受理申请后，要对临时救助申请人的家庭经济状

况 、人口状况、遭遇困难类型等逐一调查，经民主评议无异议后，及时提出审核意见，报县（市、

区）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审批。县（市、区）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根据乡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提交

的审核意见，通过入户抽查、信函索证、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等方式，及时提出审批意见。对符

合条件的，应当及时予以批准；不符合条件的不予以批准，并书面说明理由。调查、审核、审批程

序原则上不超过 15个工作日。 2.紧急程序。对一些情况紧急、需立即采取措施，以防止造成无法

挽回的损失或者无法改变的严重后果的，由县（市、区）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委托乡镇人民政府、街

道办事处开展“先行救助”，可充分利用临时救助备用金，进一步提高救助时效性，救助完成后乡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于10个工作日内按规定补齐相关证明或者完善审核审批手续 。委托乡镇人

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开展临时救助审批的，县（市、区）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要承担监管责任 。 一次性救助

分管领导：李刚               

联系电话:0996-6022626

科（室）负责人：海萍             

联系电话：0996-6021921

流浪乞讨人员

《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

》（国务院令第381号）、《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 》（民政部令第24号）

焉耆县民政局

生活无着的流浪人员

、生活无着的乞讨人员、临

时遇困人员

流浪乞讨人员给养26元/

人/天

1.电话求助2.公安、城管、街道（乡镇）、社区（村）其他站护送3.街头主动救助4.自行来站5.本

站接回

一次性救 

助，救助时限

不超过10天

分管领导：李刚               

联系电话: 0996-6022626

科（室）负责人：海萍             

联系电话：0996-6021921

5 高龄老人基本生活津贴

《关于印发〈80周岁以上老年人基本生活津贴制度〉和〈80周岁以上老年

人免费体检制度〉的通知》（新党办发[2011]31号）《关于进一步规范民

政领域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 “一卡通”发放管理的通知》（新民传

[2022]7号）

焉耆县民政局 80周岁以上老年人

80-89周岁，50元

/月；90-99周岁， 120元

/月；100周岁以上，200

元/月。

实行属地化管理，各地按照个人申请，居（村）委会调查核实、街道办事处

（乡镇）审核、县（市、区）老龄办审查、民政局审批的程序，实行三级审批

、张榜公示。

每季度一次

每季度第三个

月

（3月、6月、9

月

、12月）

15日前

分管领导：李刚              联

系电话: 0996-6022626

经办人：岳志鹏              联

系电话:0996-602192

6 优抚对象补助资金
《关于调整部分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和生活补助标准的通知》（新退役军

人发〔2021〕16号）

焉耆县退役事务

军人事务局

1、伤残人员；

2、“三属”人员；

3、“三红”人员；

4、回乡务农抗战老战士和

在乡老复员军

人；

5、带病回乡退役伍军人、

“两参”人员； 6、60周岁

以上农村籍退役士兵老年生

活补助

1、伤残人员：（一至十

级106670／人／年

—10140／人／

年）；

2、“三属”人员：

（33860／人／年、 

29080／人／年、

27360／人／年）；

3、“三红”人员：

（73960／人／年、 

73960／人／年、

33370／人／年）；

4、回乡务农抗战老

一、伤残人员：1.县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对报送的有关材料进行核对 ，填写《残疾等级评定审批表

》，加盖印章，并在受理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报州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2.州级退役军人事务部

门对报送的材料审查后 ，在《残疾等级评定审批表》上签署意见，加盖印章。于收到材料之日起20

个工作日内，将上述材料报送省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 。3.省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召开专家评审会进

行审核，在《残疾等级评定审批表》上签署审批意见，加盖印章。于60个工作日内逐级发给申请人

或者其所在单位 。

二、其他各类优抚对象：1.县级退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受理后，通过“全国优抚对象四级联网”系统

扫描上传。2.州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对上报材料进行审 核，符合条件后上报省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 

。3.省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对上报材料进行审批后报国家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备案 。4.每个季度进行

一次申报审批

。

按月发放

每月15号之前

发放

分管领导：彭德华               

联系电话:0996-6010565

科（室）负责人：查汗          

联系电话：0996-601056558



焉耆县2022年度惠农惠民财政补贴政策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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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补贴项目名称 补贴政策文件名称及文号
补贴主管
部门 补贴对象 补贴标准 补贴申请流程

补贴发放
频次

补贴发放
时限 政策咨询电话 备注

7 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资金

《国务院关于完善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的意见》（国发[2006]17
号）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资金管理办法》(新财企〔

2013〕144号

焉耆县水利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境内及外

省迁入自治区境内，经国家

和自治区人民政府核准的大

中型水库的农村移民

。

每人每年补贴600元

1.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人口核定登记管理办法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资金管理办法 》相关规定，由巴州水利局对各县市

上报的移民核定登记结果进行审核后报自治区水利厅 ，经审核后确定当年扶持人数；后扶资金由州

财政局会同州水利局于每年 1月底之前向上级部门报送资金申请报告。

2.依据同级移民管理机构提供的移民身份信息及账户信息 ，直接运用财政系统建立的涉农补贴资金

“一卡通”发放。

扶持范围的移民，自

2006年7月1日起再扶

持20年；对2006年7

月1日以后搬迁的纳

入扶持范围的移民，

从其完成搬迁之日起

扶持20年二、下列人

员不能享受直发补发

政策 扶持期限：

对2006年6月30日前

搬迁的纳入。

地州(市)

按年一次性发

放

财政局收

到专项资金10

个工作日内，

将后扶资金下

达至

县(市)财

分管领导：张红雨            联

系电话:0996-8715918

科（室）负责人：张林海      联

系电话：0996-8715874

8 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资金

《财政部  农业农村部关于修订印发农业相关转移支付资金管理办法的通

知》（财农 [2020]10号）

焉耆县农业农村

局

从事农业生产的个人和农业

生产经营组织,其中农业生

产经营组织包括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经济

组织、农业企业和其他从事

农业生产经营的组织。

自治区享受中央财政补贴

的机具种类范围为15大类

42个小类155个品目,补贴

范围内机具敞开补贴，中

央财政补贴资金实行定额

补贴,即同一种类、同一

档次农业机械实行统一的

补贴标准。其中,通用类

机具补贴额

不超过农业部发布的最高

补贴额。补贴额

1.购机者自主向当地乡(镇、场)提出补贴资金申领事项,按规定提交申请资料,其真实性、完整性和

有效性由购机者和补贴机具产销企业负责 ,并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2.乡(镇、场)负责农机购置补贴机具核实工作。对重点机具的核验要做到“见人

、见机、见票”;对实行牌证管理的补贴机具,可由农机安全监理机构在上牌过程中一并核验;对一般

配套农机具的核验可委托村委会或驻村工作队核实 ,也可采取电话核实兑付、事后核查等方式。核

实结束后,乡(镇、场)对核实情况进行汇

总并公示。

3.公示期满无异议后,乡(镇、场)将相关资料分期分批报县市农机、财政部门审核。

4.审核通过后,由财政部门分期分批将补贴资金及时发放到补贴对象的社会保障

卡中。

分批分批发放
收到申请后的

35个工作日内

分管领导：索卫华              

联系电话: 0996-6026068

科（室）负责人：张晨        联

系电0996-6022533

《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生产发展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新财规

[2020]17号）

《、《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021- 2023年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实

施方案〉的通知》

（新农机[2021]94号）

9 新一轮退耕还林补助

《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管理办法》财资环〔2020〕22号 焉耆县林业和草

原局

2015年以来实施新一轮退耕

还林工程的退耕户

1500元/亩，其中：第一

年补助800元

/亩，第三年补助300元/

亩，第五年补助 400元/

亩

1.县级林草主管部门根据退耕还林年度计划任务 ，会同国土行政主管部门确定下年度可退耕地地类

和具体位置，结合农民意愿确定退耕还林区域；

2.年度任务计划任务下达后，县级人民政府或委托乡镇人民政府与有退耕还林任务的土地承包经营

权人签订退耕还林合同 。

3.退耕还林任务完成后由县级林草部门验收 ，合格后填写补助资金发放表，报财政部门审核。

4.经财政部门审核无误后，由金融代管机构通过一卡通发放补助 。

每批次
验收合格后发

放

要负责人：张磊            联系

电话: 0996-6028682

经 办 人：马强

联系电话：0996-6028682

第一年除现金补助

外，还有400元/亩种

苗费补贴，一般由县

级人民政府根据本地

区实际集中采

购。（2015年、 

2016年苗木补助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管理实施办法》 新财规

〔2020〕19号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管理办法（暂行）》新发改

西开〔2018〕388

号

10 新一轮退耕还草补助

《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管理办法》财资环〔2020〕22号 焉耆县林业和草

原局

2015年以来实施新一轮退耕

还草工程的退耕户

1000元/亩，其中：第一

年补助600元

/亩，第三年补助400元/

亩

1.县级林草主管部门根据退耕还草年度计划任务 ，会同国土行政主管部门确定下年度可退耕地地类

和具体位置，结合农民意愿确定退耕还草区域；

2.年度任务计划任务下达后，县级人民政府或委托乡镇人民政府与有退耕还草任务的土地承包经营

权人签订退耕还草合同 。

3.退耕还草任务完成后由县级林草部门验收 ，合格后填写补助资金发放表，报财政部门审核。

4.经财政部门审核无误后，由金融代管机构通过一卡通发放补助 。
每批次

验收合格后发

放

主要负责人：张磊 联系电话:  

0996-6028682

经 办 人：艾克拜尔﹒达吾提

联系电话：0996-6028682

第一年除现金补助

外，还有150元/亩草

种费补贴，一般由县

级人民政府根据本地

区实际集中采购。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管理实施办法》 新财规

〔2020〕19号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管理办法（暂行）》新发

改西开〔2018〕388

号

《财政部  农业部关于印发〈中央财政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资金管理

暂行办法〉的通知》

（财农[2011]53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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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 《财政部  农业农村部关于修订印发农业相关

转移支付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农 [2020]10号）

焉耆县畜牧兽医

局

1.禁牧补助：禁牧区

域内承包草原并实施禁牧的

牧民；

2.草畜平衡奖励：草率平衡

区域内承包草原并履行草畜

平衡义务的牧民。

1.水源涵养区禁牧补助50

元/亩/年；

2.一般性禁牧补助6元

/亩/年；

3.草畜平衡奖励2.5元

/亩/年。

乡（镇）政府统计登记造册并负责进行公示，经公示无异议后，报县级农业农村局（畜牧兽医局）

、林草、自然资源部门备案并提交财政部门通过 “一卡通”发放到户。

年一次性发 每年10月 31日

前

分管领导：岳小飞

联系电话:0996-6022609

科（室）负责人：马艳         

联系电话：0996-6022678

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轮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实施方

案（2021-2025年）

》（新财农[2021]78号

《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央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补助资金管理

实施细则〉的通知》

（新财规[2020]16号）

12 农机报废和更新补贴

《财政部  农业农村部关于修订印发农业相关转移支付资金管理办法的通

知》（财农 [2020]10号）

焉耆县农业农村

局

从事农业生产的个人和农业

生产经营组 织，农业经营

组织包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农业企业和其他从事农业生

产经营的组织

我区中央财政农业机械报

废更新补贴由报废部分补

贴与更新部分补贴两部分

构成。报废部分补贴实行

定额补贴，各类农业机械

报废补贴额按报废机型和

类别确定，具体报废补贴

标准：拖拉机1000-12000

元、

联合收割机3000-

1.机主携带身份证明和农业机构来历承诺书等相关资料 ，自愿将拟报废的农业机械交售给所在县

（市、区）回收企业。回收企业核对机主和拟报废的农机信息 ，对符合报废条件的，现场采集报废

农业机械与机主的人机合影照片 ，向机主出具

《报废农业机械回收确认表》，并向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提供机主和报废农机信息

。

2.机主凭有效的《报废农业机械回收确认表》及身份证明，到当地县市级农业农村部门申请农机报

废补贴。

3.当地农业农村部门、财政部门按当年自治区农机购置补贴政策规定办理补贴手续，经审核、公示

无异议后，由财政部门向符合要求的机主兑现补贴资金 。 分期分批发放
原则上当年完

成

分管领导：索卫华              

联系电话: 0996-6026068

科（室）负责人：张晨        联

系电0996-6022533

个人年度内享受报废

补贴的农业机械数量

上限为4台（套），

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年

度内享受报废补贴的

农业机械数量上限为

10台

（套），县级农

业农村部门应按照报

废补贴机具

《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生产发展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新财规

[2020]17号）

《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白治区农业机械报废更新补贴实施方案》的通

知》（新农机〔2020

〕l51号）

注：1.“补贴发放频次”指每月一次、每季度一次、每半年一次、每年一次、每批次等；2.“补贴发放时限”指补贴项目具体发放时限，如每月底前、每季度末前、每年12月20日前、收到申请后的15个工作日内等；3.补贴政策文件为最新政策文件名称及文号 ；


